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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呈贡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bookmark: OLE_LINK2]关于优化道路冲洗除尘作业的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道路冲洗除尘作业，特制定本方案。
一、执行依据
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昆明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及质量标准》等法规、政策的规定和要求。
二、作业标准和程序
（一）作业标准
作业范围:机动车道、立交桥、车道(适合机械清扫作业的)。
作业工具:洒水车、专用扫帚。
作业形式:机械作业、人工辅助。
作业内容:冲洗、清洁路面，机械、人工扫除积水。
车辆参数:2档,作业时速15-20公里/小时,发动机转速1500转/分钟左右，水压大于或等于300kPa。
作业频次:冲洗不少于1次/日，酒水不少于3次/日。
作业时间:机械化清扫6时之前、12时-15时、22时之前；洒水结合道路周边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注意避开车辆高峰时段。
作业车辆:车容整洁，警示装置完好无损。
作业人员: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且准驾车型为A1或A2或B2。作业时必须穿戴安全反光标志的工作服、挂工作牌。
特殊规定:出现5级以上大风、气温降至零度或零度以下、大雨或暴雨、浓雾且能见度100米以下、下雪等恶劣气候时，暂停作业。
禁忌事项:严禁超速作业或空车作业;禁止4个水嘴同时打开作业。
检查标准:检查是否按时按标准作业，是否有灰带，路面是否现本色。
（二）作业流程
1.出车前，作业人员检查车辆的安全技术性能，携带相关作业工具。
2.到批准指定点加水，注满水罐。
3.到达作业路段后，开启警示(无音乐声响)装置。
4.作业时开启左、右(行车方向)两个水嘴。
[bookmark: _GoBack]5.调整水嘴出水高度及偏角。冲洗左侧车道时，左水嘴调整方向，行车方向左偏约30度；右水嘴调整方向，行车方向左偏约45度；左水嘴喷水前端于路沿石底部或隔离栏底座和路面交接处；冲洗中间车道时，左右两个水嘴调整方向，行车方向右偏约40度；冲洗右侧车道时，右水嘴调整方向，行车方向右偏约45度；左水嘴调整方向，行车方向右偏约30度；右水嘴距路沿石1.5米左右(或距隔离栏1米左右)；右水嘴喷水前端与路沿石和路面交接处。(实际冲洗中根据不同道路、车型、水压调整水嘴，以达到最佳冲洗效果为准)
6.以先左后右方式冲洗，先冲洗中间隔离栏和绿化带，后冲洗其他车道，逐车道冲洗。
7.作业完成后，清洁车辆，并按要求停放到位。
8.作业时，沿线环卫作业公司道路清扫保洁作业人员必须使用专用扫帚及时扫除积水。
（三）安全要求
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作业车辆。洒水车、清扫车等机动车应当按照安全作业标准作业；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可以不受车辆分道行驶的限制，但是不得逆向行驶。
2.遵守本市公安交管部门相关规定。在限行区域作业必须取得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的、有效期限内的《入城通行证（路线）》或者《货车临时路线通行证》等相关证件。
三、工作要求
（一）呈贡区城市综合服务一体化公司（厦门建发城市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加强对洒水车驾驶员的教育及培训，除应急作业外，日常道路冲洗必须安排在早中晚上下班高分期以外的时间，并确保于2025年5月31日前，全面完成整改和优化，严格落实道路冲洗除尘作业标准和程序。
（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监管与考核，用好奖惩机制，督促城市综合服务一体化公司按照标准开展道路冲洗除尘作业。



昆明市呈贡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5月15日
  - 4 -
- 1 -  
